
法規名稱：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6 月 1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1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55371號令修正公布第 43、81

、148、149、151條條文

第 43 條

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

冊。

前項債權人清冊，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債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各債權之數額、原因及種類。

二、有擔保權或優先權之財產及其權利行使後不能受滿足清償之債權數額

    。

三、自用住宅借款債權。

有自用住宅借款債務之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同時表明其更生方案是否定

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

第二項第三款之自用住宅指債務人所有，供自己及家屬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如有二以上住宅，應限於其中主要供居住使用者。自用住宅借款債權指

債務人為建造或購買住宅或為其改良所必要之資金，包括取得住宅基地或

其使用權利之資金，以住宅設定擔保向債權人借貸而約定分期償還之債權

。

第一項債務人清冊，應表明債務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各債務之數額、

原因、種類及擔保。

第一項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

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

二、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

三、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

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



債務人就前項第三款必要支出所表明之數額，與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之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相符者，毋庸記載其原因、種類及提出證

明文件；未逾該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經債務人釋明無須負擔必要支出一部

或全部者，亦同。

第 81 條

債務人聲請清算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

冊。

前項債權人清冊，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債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各債權之數額、原因及種類。

二、有擔保權或優先權之財產及其權利行使後不能受滿足清償之債權數額

    。

第一項債務人清冊，應表明債務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各債務之數額、

原因、種類及擔保。

第一項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

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

二、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

三、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

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

第四十三條第七項規定，於前項第三款情形準用之。

第 148 條

監督人或管理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149 條

監督人或管理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監督人或管理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但

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中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

第 151 條

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

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債務人為前項請求或聲請，應以書面為之，並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

、債權人及債務人清冊，及按債權人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五項至第七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於協商或調解時，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代理其他金

融機構。但其他金融機構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為反對之表示者，不

在此限。

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資產管理公司或受讓其債權者，應提出債權說明書予

債務人，並準用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

債務人請求協商或聲請調解後，任一債權金融機構對債務人聲請強制執行

，或不同意延緩強制執行程序，視為協商或調解不成立。

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於前項但書情形準用之。

本條例施行前，債務人依金融主管機關協調成立之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

，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與金融機構成立之協商，準用前

二項之規定。


